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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使各單位及人員
申請蓋用校印有所依循，防止用印程序之不當及浮濫，係參照行政院
秘書處編印「文書處理手冊」及本校實際狀況，特訂定「大漢學校財
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用印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管理用印種類包括本校校印（大印）、小關防（小印）（以上為
銅質）、校長中英文簽名章等（學校中英文鋼印由教務處註冊組及進修
部註冊組各自保管、研究發展處議價專用章等，不列本要點管理範圍
內）。 

三、蓋用印信，除已決行之公文、簽呈外，凡須用印之文件，均應填寫
「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蓋用校印申請單」(如附件一)，註
明所需蓋用校印之類別，並經校長核示後，送交秘書室憑辦用印。專
任教師及學生個人用印（如獎助學金申請表、推薦書、證件影本等）
亦應依其性質由各主管單位為其辦理請印手續。 

四、教職員工在（離）職證明應有人事室承辦人員及主管同意章始得用
印。 

五、畢業證書、應屆畢業證明書、在學證明書、轉學(修業)證明書、學生
成績證明書、休退學證明、畢業證書影本等，需承辦單位人員及二級
單位主管同意章始得用印。 

六、各單位申請獎狀文號及用印須填寫「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
獎狀文號申請單」（如附件二），附上得獎名冊及獎狀內容初稿，經校
長核示後，始得製作獎狀及用印。但單位如已公文簽結申請文號，且
經校長核可者，則毋需填寫「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獎狀文
號申請單」。 

七、如蓋用校印於表單特別位置時，申請人應於表單內以鉛筆框註或用自
黏貼紙標示，以便正確用印。 

八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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